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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A_8C_E8_8A_82_E3_c36_50936.htm 一、法律关系主体的

概念 ����任何法律关系，均由法律关系的主体、客体和内容三要

素构成。����法律关系主体，又称权利主体，即法律关系的参加

者，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。 二、法律

关系主体的能力����任何组织和个人，要想成为法律关系主体，

实际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，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。这种能

力由两个因素构成：一个是权利能力；一个是行为能力。���（

一）权利能力。����权利能力是法律关系主体参加一定的法律关

系，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。根据法律关系主体的

不同，权利能力可以分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法人的权利能

力两种。 ���（二）行为能力。����行为能力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能够

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。我国法律

对法律关系主体中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作了明确的规定。 三、

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����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十分广泛。在我国

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有三种：���（一）自然人。���（二）国家机关

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。���（三）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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